
高雄市旗津區公所災害防救辦公室 

0902軒嵐諾颱風災後復原暨檢討報告 

 

一、事由：111年9月2日10時30分開設 

二、狀況：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於111年9月2日8時30分發布軒嵐諾颱風 

          海上颱風警報。 

三、役政災防課報告： 

  (一)依據高雄市災害應變中心暨市府民政局通知，本區災害應變  

      中心於9月2日10時30分與市府同步成立0902軒嵐諾颱風災害 

      應變中心三級擴大開設。 

  (二)市府消防局通報，9月4日0時起維持三級開設，由消防局持 

      續負責進駐應變中心監控颱風動態及受理管控災情，其他機 

      關免進駐應變中心，但仍應保持警戒狀態。 

  (三)民政局於9月4日通報：12時起解除擴大三級開設，區公所持 

      續保持警戒 

       1、如有災情即時通報相關權責單位處理。 

       2、如有收容安置民眾，請妥善處理，直至安全無虞重返家 

          園。 

    (四)本次颱風1件災情通報，清潔隊於9月2日16:53通報「電 

        線掉落，路過的騎車會摔倒」，搶修組先行將電線移至 

        路旁綠地，並連繫慶聯有線電視公司處理完畢。 

   (五)颱風期間未有重大災害事件，亦無收容安置民眾情事。 

四、會知各組。 


